办理出版物零售许可的审批流程图（告知承诺）

 (
办结
：
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审批机关要求其限期整改，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，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
) (
核
查
：
（
3
个月内）由区
新闻出版局
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
告知承诺
内容进行现场核查。
) (
不予受理：
不具备申请条件的，不予受理；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。
) (
补正：
申请材料不齐全
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
，
当场或
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
。
) (
受理：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或者
申请人提交盖章的告知承诺书代替经营场所证明
，
审批机关
作出
准予
行政许可的决定，颁发《
出版物经营许可证
》。
) (
工作人员
对申请材料进
行初步审查
) (
申请：
申请人向区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申请材料
)
